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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兒童是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資產，其

人力素質養成及人力資本投資，更是國家

競爭力關鍵。惟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及社會

快速變遷影響，部分家庭因應風險能力漸

趨下降，培育兒童之資源亦相形減少，將

直接對兒童未來發展產生衝擊。鑑此，衛

生福利部參考先進國家提出投資兒童之政

策途徑，期藉由長期累積兒童之資產，使

其未來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及提升就業能

力，進而有更好之生涯發展。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以下簡稱兒少教育發展帳戶）自 106 年

6 月起開辦，係參考前述政策途徑建立之

制度性機制，藉由政府提供鼓勵長期儲蓄

之獎勵措施，協助經濟弱勢之兒童及少年

累積資產，厚實其未來投資於教育、就業

創業及生涯發展之實力，並避免陷入低學

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之窘境。

貳、規劃緣起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民國

107 年 6 月底，我國 0 至未滿 18 歲之兒童

及少年人數為 3847 萬人，兒少總人數約

占總人口數的 1632％。兒童貧窮率通常

高於家戶貧窮率，以 107 年 6 月底為例，

低收入戶數占全國總戶數的 163％，低收

入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 131％。若加上

中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人口數，我國的家

戶貧窮率與貧窮人口比率分別為 288％與

267％。其中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未滿

18 歲之兒童及少年共計 2258 萬人，占全

國未滿 18 歲兒少比率為 587。是以貧

窮對於國家發展係重要議題，其中如何協

助家戶積極脫離貧窮自立，是國家必須面

對的問題。

傳統濟貧策略或政策多採現金補助，

用以維持貧窮家戶一定的消費水準，為消

費取向的協助。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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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調查統計之家戶儲蓄的五等分資料可

以看出，家庭收入前面 20％家戶的平均儲

蓄金額水準逐年拉高，但家庭收入最後的

20％家戶之平均儲蓄金額不但低，且甚至

已超過 10 年其平均金額呈負數現象。因

此，經濟弱勢家庭子女難以累積資產，為

生涯規劃預作準備。

根據國外研究，兒童貧窮，對於兒

童個人生命機會及對整體社會，都有很

強且長期的負面結果 

及 2002 。貧窮兒童成年後，較

易陷入較差的工作，甚或找不到工作；

較易終生陷入剝奪循環中，不易發揮其

潛能；較易移轉貧窮的機會給他們的

子女及2001； 

’ 2004。

目前政府社會福利總支出約占政府總

支出的 20％，惟其中用於兒童少年及家庭

方面的支出遠遠低於對老人的支出投資，

由個別家庭負起兒少照顧的責任，以致兒

童及少年的身心發展和教育投資個別差異

極大，反映了家庭社經地位間不均的事

實。聯合國公約也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

保障，世界銀行並認為投資兒童及少年的

人力資本是解決跨世代問題的希望。另為

了協助大專學生就學的學費貸款，105 學

年度政府必須提供助學貸款的利息補貼高

達 25 億餘元，貸款人數已達 52 萬 1428

人次。

綜上因素，「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係

由政府及家長及早為兒童共同儲存未來的

教育基金，投資貧窮家庭兒童少年之教育

資本，降低貧窮背景對兒少的影響，增加

未來的發展機會。本帳戶亦運用資產累積

策略，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子女累積資產，

預為生涯規劃作準備，投入社會資源，培

養其儲蓄的習慣。另弱勢家戶兒少先由政

府與家庭合作一起儲蓄未來的學費，也就

是投資兒童自身的未來，如此有足夠教育

經費再升學，降低政府每年學貸補貼利息

的負擔。

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4 月訂頒「兒童

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作業計畫」，

並於 106 年 6 月起開辦，並制定「兒童及

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於 107

年 5 月 1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總統

於 107 年 6 月 6 日公布，以使是項措施之

法制更為完備。

參、資產累積實證研究與論述

在實際操作面上，（1991）

提出「個人發展帳戶」作為累積資產的工

具，政府應該協助每一個國民從小就開設

 帳戶，協助他們從小開始儲蓄，對

於貧窮者提供相對配合款來激勵他們的儲

蓄，並增進其理財知能，才能協助其在成

人初期的學業和事業的投資，具有長遠的

福利效果。

（2001）運用 1988 年建立之

長 期 資 料 庫    

，分析受訪者在 23 歲以前就有儲蓄

或投資等金融性資產的累積經驗與福利效

果，結果顯示早年的金融性資產累積的確

對其穩定就業、家庭關係、身心健康、公

民事務的參與、穩定工作等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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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於 1996 運用長

期資料庫     

分析，發現資產累積對個人的未來期待、

未來信心、就業計畫與家庭規劃有正向的

影響，收入則對風險行為與社會網絡較有

影響，但資產的影響效果比收入更強。

（2003）也運用   

   資料庫的資料分析，

顯示家庭的資產累積對兒童的認知發展、

身體健康與社會情緒行為都有正向的影

響，這種影響對於更貧窮的家戶兒童影響

更大。

在臺灣，鄭麗珍 2018 也曾經針對

新北市的「單親弱勢家庭發展帳戶實施計

畫」及「啟鑰卓越自立脫貧方案」進行分

析，發現參與儲蓄帳戶的存戶，在經濟收

入、工作穩定、家庭關係及自我效能方面

皆有顯著改變或進步。

肆、國際作法

英、美兩國已正式提出制度性法案，

推動普及式的教育帳戶，包括 2004 年

英國的《兒童信託基金法》  

  2004 及美國《美國個人投資、

退休及教育儲蓄法》  

     

   2007；其中美國《個人

投資、退休及教育儲蓄法》迄今仍在眾議

院審理中，惟英國 2005 年開始執行  

  計畫已刺激美國針對兒童開展

兒童之個人儲蓄帳戶 ’ 　

 ，促使奧克拉荷馬州兒童

之大學儲蓄計畫帳戶之成效的實驗計畫

（   ）。

依據鄭麗珍 2009 整理英國之《兒

童信託基金法》（    

2004）及韓國「兒童發展帳戶」（ 

 ）內涵如下：

（一）英國：兒童信託基金（     

  ）

兒童信託基金分別由英國財政部

（ ）、英國稅收服務部（ 

   ）、金融服

務管理局（   

）三個政府部分執行，並設立「兒童

信託基金法」（   ），

指明兒童信託基金是一個普及性的兒童儲

蓄帳戶，凡是在2002年9月1日以後出生

的兒童皆可申請開設「兒童信託基金」帳

戶，該帳戶目的為保障成年的經濟安全、

開闊年輕人的生活機會及培養自我決策責

任。該基金帳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的存款

贈與與私人的自願贈與。

為能延續儲蓄動機及鼓勵存款，英國

政府提出許多誘因，例如當新生兒完成申

請時，政府即提供價值 250英鎊的儲蓄券，

做為開戶存款；且於每位新生兒滿 7歲時，

在帳戶中存入 250 英鎊。至於儲蓄的使用

目的，英國政府並無限制。

政府各項贈與及私人贈與上限額都將

隨著通貨膨脹率定期調整。兒童信託基金

是兒童長期免稅的儲蓄帳戶，一年存入最

高達 4080 英鎊，孩子滿 18 歲時才能領

出。有關帳戶管理方面，在孩童 18 歲之

前，家長及法定監護人為「兒童信託基金」

帳戶的管理人，協助兒童開立帳戶、選擇

適當的基金投資類型、教導孩子有關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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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性意義等。

另 英 國  在 2010 年 5 月 被 聯 合

政府宣布自 2011 年終止，並在 2010 年

10 月宣布將以「青少年個人儲蓄帳戶」

 （   

）取代 。

（二）韓國：兒童發展帳戶（ 

  ） 

韓國政府於 2007 年 1 月宣布實施

「兒童發展帳戶」（  

 ），設立目的為協助低所得

階層兒童進入社會，為了籌備就學資金、

就業、創業、預備住處等所需的初期費用，

以兒童為未來成長動力的社會，防止繼承

貧困，目的聚焦於福利系統中的兒童，協

助兒童於離開社會福利系統後穩定生活。

帳戶採取雙帳戶結構，一為儲蓄戶，存入

個人與資助者存款（包含兒童、監護人、

資助者），二為基金帳戶，有政府配對存

款，由國庫或地方債券組成。

帳戶管理相關規定為依據該國兒童福

利法規設立，適用對象分為三種，一為保

護對象兒童，包含從出生至 18 歲的兒童

福利機構、共同生活家庭、障礙人士機構

兒童、家庭委託、少年少女家庭兒童；二

為領取基本生活補助家庭之兒童，從加入

（滿 12 歲）起補助到 18 歲；三為家庭

回歸兒童，是指中途回到家庭保護對方，

也會持續補助。適用對象採漸進式發展，

2007 年對象為孤兒和機構安置兒童，2008

年擴及低收入戶，2009 年擴及工作貧窮家

戶的兒童，2010 年前含括所有中低收入戶

兒童，服務範圍涵蓋 50％的韓國兒童。

 帳戶存戶存款來源分為兩種，一

為基本對等存款，兒童在資助者和監護人

的協助下存款，政府在每月 3 萬韓元（約

美金 30 元）以內給予 1：1 對等補助。二

為追加存款額，兒童監護人和資助者等每

月在 47 萬韓元內追加存款，追加存款無國

家對等補助，每月存款上限為 50 萬韓元。

方案誘因部分可分為兩部分，一為 1：

1的配合存款，每月上限為 30美元，

參與者或資助者可增加至 50 美元，每月

最高可以存到 80 美元。另一誘因為該帳

戶搭配提供理財教育課程，課程規劃從國

小、中學到高中三個年齡課程。

伍、我國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內涵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是兼顧人力資本及

社會福利的兒童脫貧政策，係提升未來國

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關鍵。現今在面對家

庭、就業結構轉變下，既有的家庭責任政

策已無法滿足家庭之需求；許多國家由以

往家庭政策移轉為投資兒童策略，並逐漸

將兒童照顧及教育成本社會化，以弭平貧

富差距及家庭功能弱化後的負面影響。

105 年蔡總統英文提出為貧窮兒童設

立的個人帳戶的政見主張，由政府每年提

撥經費，年滿 18 歲後成為他們人生的第

一桶金，讓弱勢兒童有接受高等教育或職

業訓練等人力投資的機會，不讓他們長大

後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度的

惡性循環。

（一）適用對象：臺灣與國際接軌，

先以弱勢家庭兒少為主，減輕貧窮家庭背

景對孩子的影響，未來將視情況漸進式推

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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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社會救助法所定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資格，且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

以後出生者。

2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相關規定安置 2 年以上，由法院指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負責人為監護人者。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二）實施要項（如圖 1）

1 政策目的：透過政府與貧窮家庭共

同合作，符合資格之家長為孩子每年最高

存入 1 萬 5000 元，政府即提撥同額款項，

一年共存入最高 3 萬元，藉由鼓勵貧窮家

庭長期（18 年  儲蓄，並提供理財教育、

社工輔導服務等配套作法。

2 帳戶設置：由衛生福利部指定臺灣

銀行承辦，設置兒少教育發展總帳戶，總

帳戶下設兒少教育發展帳戶（虛擬帳戶），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分列自存款、政府提撥

款、利息之明細。

3 存款用途：供開戶之兒童及少年於

年滿 18 歲後，作為其接受高等教育、職

業訓練或就業、創業之用。

4 福利身分異動：已開戶之適用對象

於其喪失低  中低  收入戶、長期安置資

格，且經一年觀察期緩衝，確認離開低  中

低  收入戶扶助體系者，政府即停止相對

提撥款；為鼓勵兒童及少年儲蓄，可維持

帳戶持續存款，惟仍須於年滿 18 歲時，

始可提領存款。

5 帳戶結清與提領：兒童及少年於年

滿 18 歲後結清及因死亡、罹患嚴重疾病或

身心障礙而提前結清，可領取帳戶全數儲

金；若年滿 18 歲前中途自願退出，保留一

年緩衝期，屆期僅可領取自存款存款及利

息，且未滿 3 年不得重新申請開立帳戶。

（三）存款機制誘因

1 開戶金及政府提撥款：帳戶一開立

後，由政府撥入開戶定額款項  新臺幣 1

萬元整 ，配合自存款儲蓄情形，政府即提

撥同額款項，開立家戶能自由選擇月存金

額 新臺幣 500元、1000元及 1250元整 。

2 獎勵措施：就存款滿一定期間之開

戶人提供獎勵措施以鼓勵持續存款。

3 福利身分：帳戶儲金得免列入「家

庭財產」計算以避免影響家戶福利身分資

格，帳戶儲金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

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四）配套措施：

1 對於無力儲蓄之家戶或兒少，得接

受各界捐贈以提供協助。

2 提供實物給付以減省弱勢家庭消費

支出，增加結餘存款的機會。

3 針對連續 3 至 6 個月內未有存款

之開戶家庭，由地方政府社工人員進行輔

導，提供可能之誘因，鼓勵其能持續參加。

4 直轄市、縣（市）政府發現兒童

及少年有發展遲緩、托育、醫療、保護等

需求，應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提供相關福利服務措施。發現兒童及少

年、家長有工作能力而未就業者，應按既

有福利措施提供就業服務、以工代賑或工

讀機會。

5 對開戶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

屬，規劃與辦理財務管理、生涯規劃及親

職教育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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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推動概況

一、申請開戶情形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開辦初期採簽訂契

約方式辦理，由衛生福利部自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資訊系統篩選出符合開立帳戶

資格者名冊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書面、面談、電話訪視或說明會的方式

向符合資格者之法定代理人說明兒少教育

發展帳戶相關配合事項，並由法定代理人

簽訂契約書一式兩份，直轄市、縣（市）

政府每月轉送簽訂之契約書及名冊送衛生

福利部，向臺灣銀行設立參加者之兒少教

育發展帳戶及撥入開戶金事宜。

在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條例公布施行後，由簽訂契約方式改為

申請制。帳戶開立改為申請制在行政程序

上更為便民，減少民眾對於契約文書之疏

離感，並降低因簽約強調之權利義務而造

成對帳戶開立之疑慮。另原簽約方式須由

兒少之法定代理人雙方共同簽訂，考量到

避免實務上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  父

母 ，因有入獄或失蹤等情形，致無法依

民法第 108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共同行使

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目前申請

制只要符合帳戶開立資格兒童或少年之法

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任一人，即得為其開

立帳戶。

依衛生福利部統計，截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符合帳戶開立申請資格人數為 1

萬 5780 人，申請開戶人數為 6733 人，

申請開戶率 4267，完成開戶人數 6238

人，完成開戶率 3953。其中以長期安

置兒少申請開戶比率最高，低收入戶兒少

申請開戶比率略低，依據不同身分別申請

開戶統計如下：

圖 1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實施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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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開戶者之性別分析
依據卜少平及駱明慶 2015 研究中發

現在臺灣申請就學貸款的女學生多於男學

生，其中家庭所得未滿 50 萬元的家庭，

女性的就學貸款比例高達 2710，比相同

家庭所得男性貸款比例的 2354 為高。

顯示若家庭經濟較為拮据，家長較願意將

資源使用在兒子身上，而排擠了女性接受

教育的資源依據。衛生福利部自兒少教育

發展帳戶開辦起，定期針對帳戶開戶人及

儲蓄情形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參與者之性

別比例，避免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因

人力資本投資選擇造成性別差距。

從申請開戶者之性別比率來看，

性別比率男性 5146 雖略高於女性

4854，惟與符合資格者之性別比率男

性 5143 略高於女性 4857 呈現一

致，尚無明顯因性別導致資源排擠情形。

表 2：不同身分別符合資格與申請開

戶者之性別統計

表 1 身分別申請開戶統計

身分別 符合資格人數 申請開戶人數 申請開戶率

低收入戶 5521 2263 4099

中低收入戶 9604 3956 4119

長期安置 655 514 7847

總計 15780 6733 4267

註：衛生福利部申請開戶統計期間為 106 年 6 月至 107 年 11 月底止。

表 2 不同身分別符合資格與申請開戶者之性別統計                           ( 單位：人 / 

身分別
性別 
小計

符合資格人數
符合資格人數

性別比率
申請開戶人數

申請開戶人數

性別比率

低收入戶

男 2779 5034 1142 5046

女 2742 4966 1121 4954

小計 5521 10000 2263 10000

中低收入戶

男 4981 5186 2040 5157

女 4623 4814 1916 4843

小計 9604 10000 3956 10000

長期安置

男 356 5435 283 5506

女 299 4565 231 4494

小計 655 10000 514 10000

總計
男 8116 5143 3465 5146

女 7664 4857 3268 4854

註：衛生福利部申請開戶者性別統計期間為 106 年 6 月至 107 年 11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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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月自存金額之選擇
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申請兒少教育

發展帳戶時，須擇定每月自存款金額。每

月自存金額由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07 年

可擇定之每月自存款金額為 500 元、1000

元、1250 元，自存款年度存款上限金額

為 1 萬 5000 元。開戶人自兒少教育發展

帳戶開立後第 2 年起，其法定代理人或最

近親屬任一人得視個人或家庭經濟狀況申

請變更原擇定之每月自存款金額；一年以

變更一次為限。

考量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係供長期儲

蓄存款，期間經濟環境及物價恐有變動，

為使政策推動與時俱進，因此兒童及少年

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明定開戶金及

自存款年度存款上限金額並得每 4 年調整

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

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

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累計達

5 以上公告調整之。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表 3，6838

申請人選擇最高每月自存金額 1250 元，

低收入戶選擇最高自存金額 1250 元比率

6310 低於中低收入戶 7333，顯示

家庭經濟情形影響申請人之儲蓄選擇。另

由法院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

監護人之長期安置兒童或少年，其每月自

存金額現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民

間資源、兒童或少年安置零用金及籌編預

算支應，因受限於財源，僅 5350 選擇

最高每月自存金額 1250 元。

表 3 不同身分別選擇每月自存金額情形                                    ( 單位：元 / 人 / %)

身份別 每月自存金額 人數
該身份別選擇每月自

存款比率

低收入戶

民眾金額未定 2 009
500 413 1825

1000 420 1856
1250 1428 6310

中低收入戶

民眾金額未定 49 124
500 414 1047

1000 592 1496
1250 2901 7333

長期安置

民眾金額未定 1 019
500 194 3774

1000 44 856
1250 275 5350

所有身分別

民眾金額未定 52 077
500 1021 1516

1000 1056 1568
1250 4604 6838

註：衛生福利部申請開戶者每月自存金額統計期間為 106 年 6 月至 107 年 11 月底止。



社區發展季刊  165 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李美珍‧李璧如‧吳婉華
打造經濟弱勢孩童的夢想撲滿─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內涵暨執行狀況初探

266

四、繳存情形
截至 107 年 11 月止，兒少教育發展

總帳戶儲金總計 1 億 3371 萬 2182 元，

其中包含政府提撥款  含開戶金 8504 萬

6805 元、開戶人自存款 4783 萬 9442 元

及利息 82 萬 5935 元。106 年底開戶人繳

存率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已存之繳存

單及約定扣款之次數總量  已發送之繳存

單及約定扣款之次數總量  為 7381，

107 年截至 11 月底繳存率為 6729。

五、社工輔導機制
依據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

條例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結合民間資源，運用社會工作人

員對連續 3 至 6 個月未存款之開戶人、法

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進行輔導及提供相

關協助。衛生福利部目前每月將連續 3 至

6 個月以上未存款之開戶人名冊上傳至衛

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發展帳戶管

理系統，地方政府可至系統內下載訪視清

冊，並於 1 個月內進行個案訪視，於訪視

完成後於該系統登載訪視紀錄。

截至 107 年 11 月底，連續 6 個月以

上未存款者計 790 人，其中經地方政府社

工人員完成關懷訪視計 654 人，社工員以

電訪為主  占 58，其次為家訪 37。

分析家戶未存款原因如表 4。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不想繼續參加  占 673 主因係

福利身分喪失無相對提撥款，而欲申請結

清帳戶。

社工人員提供輔導措施主要為關懷訪

視及心理支持  心理輔導  佔 3829、

提供實物給付 1106 及協助理財規劃

804。

表 4 社會工作人員針對開戶人連續 6 個月未存款原因統計                 ( 單位：人 / %)

未存款原因
家庭支出大於

收入
短期周轉不靈 不想繼續參加 聯繫未果 其他

人數 237 174 44 64 135

百分比 3623 2661 673 979 2064

註：1.統計期間為 106 年 6 月至 107 年 11 月底止

2. 未存款原因「其他」包括：忘記繳、沒收到繳存單、不知道怎麼繳、受傷不方便繳、想

要年底一併補繳…等。

六、理財教育與巡迴輔導辦理情形

（1991）提出經濟弱勢族群

普遍充滿著經濟文盲與金融文盲，資產累

積帳戶方案應積極辦理經濟與金融財務角

色，讓經濟弱勢者的生活與投資理財教育

相結合。

衛生福利部自 106 年底至 107 年 9 月

委託輔仁大學辦理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理財

教育暨各直轄市、縣  市  政府巡迴輔導，

期透過理財教育提升貧窮家庭之財務規劃

知能，讓參加帳戶之家庭能穩定儲蓄，並

使各地方政府所派輔導訪視之社會工作人

員亦具備前述知能，所規劃之在地性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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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措施能更具效能。

理財教育提供對象為符合開戶資格之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孩童之家長或共同居住

之親屬，或辦理脫離貧窮措施之社工人員

及業務相關人員，計提供 792 小時、1822

人次受益。

地方政府巡迴輔導辦理 22 場次，每場

次 6 小時，總計 575 人參與，對象包括縣

市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暨脫貧業務承辦人、

鄉  鎮、市、區  公所審核人員、社福中

心直接服務社工師  員  等。輔導內容包

括瞭解當地執行兒少教育發展帳戶與脫貧

服務之執行現況，以及社工師  員  面對

未存款帳戶家庭處遇之專業知能學習。

七、以工代賑執行情形
鑒於參加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經濟弱

勢家戶，多有就業不穩定、失業等困境，

造成家庭經濟陷困，可能影響儲蓄之穩定

度，故衛生福利部自 107 年起補助各地

方政府以工代賑計畫，期提供部分工時機

會，協助本帳戶參與家戶增加經濟收入，

以達穩定儲蓄之效果。107 年核定補助 14

個縣市計 2016 萬元，預計提供 180 人工

作機會。

柒、未來展望與策略作為

一、多元管道宣傳，提升開戶率
依據 102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

活狀況調查，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

收入大於支出者占僅 287。另依該調查

顯示，致貧主因係工作收入低、收入不穩

定與戶內均無工作能力人口。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至 106 月 6 月開

辦至 107 年 11 月開戶率已達 4267，高

於 102 年上述家庭收入大於支出者之比

率。未來衛生福利部將利用多元管道進行

宣傳，包括製作易閱讀及多語簡介摺頁、

拍攝宣導影片、辦理說明會等，並積極督

導地方政府主動通知符合資格家戶申請開

戶，對符合資格者提供諮詢與輔導，以提

升開戶率，嘉惠更多弱勢兒少。

二、增加存款管道，減少存款障礙
現行開戶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僅能

透過臺灣銀行與郵局來進行存款。未來，

衛生福利部將指定非金融機構  如四大超

商、農漁會、 ，協助代收兒少

教育發展帳戶自存款，以提供開戶人便捷

的儲蓄管道，提升儲蓄的便利性。

三、提供網路查詢帳戶明細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為總帳戶下設每

位開戶人之虛擬帳戶，為降低開戶人因無

實體存摺可確認儲金而產生之不確定感，

衛生福利部除每季將存款明細寄給開戶人

外，並於 107 年 7 月起架設網站，於繳存

單外信封提供 ，開戶人可隨時上

網查詢存款明細。

四、提供理財教育、就業機會及減少
支出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儲蓄時間最長達 18

年，須時常提醒開戶人或提供誘因，以鼓

勵開戶家庭持續儲蓄。因此，對於 3 至 6

個月內未有存款之帳戶，由各地方政府社

工人員進行追蹤輔導，若發現家戶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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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能力而未就業者，提供就業服務或

工讀機會。各地方政府亦有辦理以工代賑

計畫，提供部分工時機會，或提供實物給

付，節省家庭消費支出。此外，衛生福利

部及各地方政府也將提供開戶人及其家庭

相關財務管理、生涯規劃及親職教育等課

程，以增進經濟弱勢家庭理財管理技巧及

知能。

五、強化地方政府執行能力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推展需各地方政府

通力配合及協助推廣，衛生福利部自 107

年起分 3 年逐年補助地方政府「強化社會

安全網計畫」脫貧方案服務社工人力，藉

以解決目前社工人力不足之情形，並透過

至地方政府巡迴輔導與提供教育訓練，精

進其脫貧方案規劃與執行，增強社工輔導

專業知能。

六、訂定獎勵辦法及捐贈分配運用辦法
為鼓勵開戶人長期穩定儲蓄至滿 18

歲，衛生福利部參酌英國兒童信託基金之

獎勵規定，訂定「獎勵兒童及少年未來教

育與發展帳戶開戶人存款辦法」，針對連

續一定期間均繳齊自存款金額者提供獎勵

金，鼓勵其持續穩定存款。另為妥善運用

社會捐款及資源，訂定「政府接受捐贈用

於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分配辦

法」，期將捐贈分配予較有需求之開戶人。

七、進行實證研究以評估成效及精進
內涵
衛生福利部將定期  每 4 年  就辦理

情形進行研究以評估成效，並公布研究結

果，以作為未來相關政策調整之參據，並

研議脫貧長期資料庫之建置，以長期追蹤

開戶人加入帳戶各項指標之表現，如學業

表現、收入與犯罪率、健康狀況等。

捌、結語

兒少的發展機會，不應受到家庭經濟

條件而有所限制，在少子女化下，每一個

孩子都是國家的寶貝。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係透過制度化且全面性的機制，為弱勢孩

童存下未來的希望，需透過中央、地方、

政府與民間的協力合作，讓更多貧窮失依

兒少能走在脫貧自立的路上。期透過此政

策讓出生在經濟弱勢家庭之兒童，也能擁

有平等機會擺脫貧窮世代循環，實現政府

照顧弱勢兒童的承諾。

( 本文作者：李美珍為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司長；李璧如為衛生福利部社會

救助及社工司科長；吳婉華為衛生福利部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專員 )

關鍵詞：兒少教育發展帳戶、資產累積、

自立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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